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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土地是乡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论文从乡村振兴的视角分析了当前农村土地制度下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甘肃乡村试点案例，

总结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与管理进行思考探讨。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and	the	general	grip	of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La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in	rural	areas	and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ural	land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bined	with	Gansu	rural	pilot	cases,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land system reform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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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

必然趋势。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了土地的支

持，农村的复兴就没有了基础。因此，从国家的视角，对农

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行了初步构想，主要有土地征

收、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修订土地管理法

与农村土地体制的变革。十九大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发展战

略”，并把这一发展作为“七大发展策略”中的重要内容。

从 2015 至今，已在 33 个试点市进行了探索，并结合试点工

作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法规进行了修订和完善；2019 年 10

月 26 号，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

2 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历史问题
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文明乡村，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体需求来看，农村的发展是产业、人、资金

三者之间的良性相互作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

的工业基础比较弱，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农业上，较不重视农

产品的深加工，三产的融合程度较差。而且，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导致农户的整体经济状况不佳，

很难在农村实现持续的稳定发展。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高

水平的劳动力大量流失，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短缺，严

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出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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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乡村建设的道路漫漫。

2.1 宅基地管理退出补偿机制不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实行的一项重大的法律

制度，以保证农民的住房权益。过去，农村建设缺少统筹引

导，农村集体土地的无偿利用使得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低

下，同时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制约；我国目前农村用地利用中

的一些问题，如“小批多占”“未批先建”“一户多屋”等。

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空心村”，大量的农村青年

和青年农民工涌入城镇，一部分人在城镇购置了房屋，而农

村的宅基地却没有被收回，并对宅基地的出租、转让、抵押

等进行了限定，在农村，农村土地出让的补偿制度是不健全

和不明确的。特别是农村土地使用权限制在集体土地上，对

土地流动的动力进行了人为的限制，造成了土地闲置、土地

资源的浪费。

2.2 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难以保障
《土地管理法》将征地补偿作为一种以农业产出为基础

的补偿与安置，其补偿与安置标准与土地的市价不符。征地

的补偿费，主要有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征地补偿金和

绿苗费；征用补偿的，应以其原有用途为限，不得高于被征

用前三年的年均年产量 30 次以上。而土地征用后的用途，

土地“招拍挂”后政府收回的土地出让金、土地未来增值的

收入，都与土地的补偿没有关系。同时，由于征地过程中的

村民参与度低、话语权弱等原因，导致征地过程中出现了“边

缘化”的问题。由于现行征地补偿体制的弊端，使得农民和

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由此引发的争议也日益增多。

2.3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利不完整
集体经营性建设项目用地是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

等形式共同管理企业；工业利用的集体土地，例如以前的乡

镇企业和投资项目。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一类型的土地已在

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市场，但在我国的土地使用权方面，并没

有明确规定土地的租赁、转让和抵押，因此，土地的产权具

有一定的不完备性。由于中国现行的体制缺陷，使得中国的

土地流转受到制约，使其不能体现出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制

约着其发展的资金。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化运作，乡村发展

无法发挥其潜力，因此，乡村发展无法发挥其作为实现手段

的作用 [1]。

3 甘肃农村土地制度的探索
3.1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已先后选定 11 个城

市，如天津、重庆、沈阳，并将其纳入征地范围，完善征地

补偿机制，拓展安置途径，逐步形成征地补偿安置的长效机

制。2012 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甘肃

省征地补偿区片综合地价》和《甘肃省征地补偿统一年产值

标准的通知》。调整后，全省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将达到每

亩 35600 元，土地征收标准将增加 19.9%，土地征收范围由

464 个降低到 423 个。本次调整的征收范围，包含了土地补

偿和安置补助费两个方面。土地补偿费按照被征用时的当茬

作物产值或当季实际投入进行补偿，土地附着物的补偿标准

则由各市、州制定。

当前，兰州市已基本建成符合各乡镇发展水平、与城镇

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体制，使被征地

农民完全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七里河地区土地征用完成

后，由被征用的村委会负责统计被征用的人口和参加社会保

险的数额，并经乡镇、街道、社保部门审核后，统一为被征

地村民投保，实现了“应保尽保”。安宁区国土资源局通过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区上每年都会拨款

一百万到三百万元，扶持集体经济发展，先后组建了兰州民

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兰州泉福商贸有限公司、金河湾辣椒

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一系列的社会集体经济组织，将大量的失

地农民安置到了这里。榆中县在以货币安置为主的基础上，

积极采取土地安置、就业安置、社保安置等方式，对上万名

被征地农民进行安置，实现了土地不减收、生活稳定。红古

区对被征用的农民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安置，以改善他们的生

活环境，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自 2009 年起，在海石湾城

区规划建设的村庄，实行了“1+1”的安置方式，即由镇、

村共同建设，为被拆迁户提供住房和租赁住房，最大程度

的为村民服务，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为征地而 

降低 [2]。

3.2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
甘肃 2012 年 1 月发布了《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开始按照乡镇、村和村民小组

农民集体三类所有权主体，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工作，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将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关于农村宅基地

使用权问题，建议按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土地面积标准，由

本农户统一确定。

金昌市以市区（西坡村，马家崖村，高岸子村）为城中

四村，白家嘴村作为试点，以农村和农村的土地征收和流转

为重点，对纳入城市规划范围的四个村庄，实行户口制度改

革，在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由村委会转为社区居委会；

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土地；以地换物，在规划区域统一规

划建设集中居住小区，让农村居民用自己的宅基地，换取小

区内的房产，进城定居；在享受都市居民生活的同时，拆迁

安置的老房子也可以用作城镇建设的土地。

嘉峪关市整村面貌陈旧、落后、分散，政府引导、村民

自愿拆除、扶持新农村规划、自愿流转土地、鼓励土地集约

经营；逐步将长期进城打工的农民从土地中剥离，以地换物，

以地建保障，告别农家院，迁入新楼，以成本价集资入住城

乡一体化居民集中安居小区；用平房改小楼，逐渐实现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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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到公民的转变。

3.3 农地承包制度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根据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甘肃 1

号文件的要求，将省农牧厅等单位下发《关于积极开展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指导金

川区首批两个乡镇 27 个村庄的试点工作，确保完成 90% 以

上的登记颁证工作；指导宁县，麦积区，临夏县，红古区，

第二批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市州将在全国范围内选取 1~2

个县、2~3 个村进行试点，并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

土地股份合作社、“公司 + 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是

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 [3]。2008 年，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第一家民生合作社正式注册成立了甘肃

省第一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根据“责任平等，收益共享，风

险分担；自愿加入，自由退出，民主管理；自负盈亏，盈余

返还，自我发展”；按照“一年打好、两年见效、三年上台

阶、五年一大步”的工作思路，号召农户携地入股，由合作

社集中使用，由种田能手或外商承包租种；双方签了协议，

由合作社负责经营。

4 乡村振兴战略下土地制度改革建议
新《土地管理法》以土地所有权、不损害农户权益、最

严厉的土地保护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原则为依据，全面总结

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成功实践，这既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

革和经营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也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

经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论文从常州市武进区的试点

工作中吸取教训，了解新《土地管理法》中的内容，并以泰

州的现实为切入点，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管理进行了 

思考 [4]。

4.1 全面实施村域国土空间规划
农村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农村建设的一个关键步骤，

它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性和战略性的综合设计，是农村

地区发展和时间安排中地位最高、综合性最强的区域，但

与全国到乡级五级规划相比，农村土地规划的起步比较迟。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要从产业、人口、生态三方面统筹考

虑，完善乡村区域的国土空间计划，协调所有的农用地使用

行为，优化耕地保护、村庄建设、工业发展、保护土地的功

能，严格控制用地使用，保持生态环境优美、农田集中、村

庄集约密集。力求在乡村层次上，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土地利用，村庄建设，“一份规划，一份蓝图”。

4.2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新《土地管理法》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项目用地

进入市场，是中国新《土地管理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明

确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项目用地在符合规划、依法登记、

征得全村 2/3以上成员、村民代表的同意后，可以通过出让、

出租等方式交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股东或者个人直

接使用。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互换、抵押的情况下，土地使

用权也可以转让、互换、抵押，这一重大的制度创新，打破

了中国多年实行的城市土地二元结构，为推动城市和农村经

济的协调发展扫除了体制上的壁垒 [5]。

国有土地能够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流通，这是一项重要

的体制改革，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与之对

应的一套配套的制度和运行准则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调整、

修改或细化，并着重于如下内容加以改进。其一，要对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进行法律规制，规范的流转手续是使其与

其他国有土地进入市场的前提与保证；其二，要建立集体经

营用地定价的制度，并参考有关法规，通过公开的土地市场

进行流转；并以同一区域内的同类土地为参照，对该区域内

的集体建设项目土地的基准价格进行了测算。为今后土地价

格评估、交易、抵押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依据。

5 结语
加强农民的参与性，使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通过宣

传、示范、奖励等形式，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加社区公益活

动和社团；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参与，强化基层组织成

员的参与，注重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保障群众的参与权

和作用。在解决重要问题时，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等

行使人民知情权和参与权；提出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进

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农民的主体作用，增强农民

安全感、获得感，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改革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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